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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 告 

 

變 更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就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所進行的

配售及公開發售而刊發之招股章程。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已議決變更所得款

項用途，有關詳情於本公佈內加以說明。 

 

謹提述漢港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就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所進行涉及本公司股份的配售及公開發售而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 

 

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述，本公司擬將來自配售及

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撥作下列用途： 

1. 所得款項淨額約 14%將用於支付撫州華萃庭院二期的建築費（「用途一」）； 

2. 所得款項淨額約 32%將用於支付南昌鼎迅項目一期的建築費（「用途二」）； 

3. 所得款項淨額約 46%將用於支付宜春項目二期的建築費（「用途三」）；及 

4. 所得款項淨額約 8%將撥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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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及原因 

鑑於撫州華萃庭院一期的銷售情況理想，董事會已決定提高資源配置，加快撫州

華萃庭院二期發展。有見及此，董事會已決定將部分原用作用途二及用途三的所

得款項淨額撥至用途一。重新分配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1.      用途一 - 款項淨額約 24%； 

2.      用途二 - 款項淨額約 28%； 

3.      用途三 - 款項淨額約 40%；及 

4.      用途四 - 款項淨額約 8%。 

董事認為經更新的資源配置不但不會嚴重影響招股章程上所述的計劃及前景，卻

更有效地鞏固本集團未來的發展，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漢港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石峰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石峰先生及汪磊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响玲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解剛先生、李敏滔先生及張娟女士組成。   

 

 


